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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阵
8年前，无儿无女

的老胡跟邻居
签了一份协议，约
定由邻居给自己养
老送终，而老胡的
房子在自己“百年”
后归邻居所有。可
如今，老胡来到嘉
兴市南湖区七星街
道司法所，声称自
己改变主意了，想
要回房子……

“房子留给你，你给我养老送终”
老胡今年 73 岁，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兄弟

姐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孤身一人在外打工，住
在单位的宿舍里，家里仅有的两间老房子破旧不
堪。老胡有心想建新房子，可是自己又没有经济
实力，便一直拖了下来。

老胡的情况邻居王勇成看在眼里，当时两人
关系还很不错。2007年，经过几次商量后，两人合
计着由王勇成出资，老胡打建房审批报告，新建了
三间房子给老胡居住。当然，王勇成也有自己的
条件：如果今后房子拆迁，待老胡“百年”后，其安
置房归自己所有。

老胡的要求也简单：房子可以留给王勇成，但
王勇成必须给自己养老送终。

两人一拍即合。2008年，老胡与王勇成来到
两人所在的村委会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并
在协议书上各自按了手印。协议约定：王勇成负
责建房，并承担老胡的扶养责任，如果房子拆迁，
老胡则把自己所享受的拆迁安置房赠送给王勇成
所有。

2009年，房子真的拆迁了，老胡分到了两套安
置房。按照当初的约定，只要王勇成给老胡养老
送终，这两套房子都将归王勇成所有。之后的几
年里，老胡留着一套68平方米的安置房，在打工
间隙偶尔回来住一阵。另外一套100多平方米的
房子给了王勇成，他以40多万元的价格出售了。

去年下半年，年逾古稀的老胡彻底结束了打
工生涯，回到家乡安享晚年。

“我想跟她结婚，
总得有自己的房子”

自在日子没过多久，老胡就开始发愁了。
今年 6 月份，老胡找到七星街道司法所的调

解员丁家林，声称自己反悔了，要废除当年与邻居
签订的“养老协议”，要回自己的房子。

“我把房子给了王勇成，但是他平时并不关心
我，也不照顾我的生活。”老胡向调解员抱怨道。
调解员看到老胡身体健朗，生活也过得去，便劝
道：“现在你还能照顾自己，如果以后真的遇到生
病，生活不能自理，他不来照顾你，你再来找我。”
老胡听后欲言又止。

凭直觉，丁家林觉得这背后有什么难言之
隐。经过沟通，老胡道出了实情。

原来，回家养老后，老胡的日子过得清闲，孤
独感也越发强烈。时间一久，老胡想给自己找个
伴，既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也能弥补自己年轻时候
的遗憾。

今年年初，在亲戚的介绍下，老胡认识了阿
香。阿香来自贵州，今年56岁，在嘉兴一家工厂
打工。17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碍老胡对爱情的
追求。

因为工作地点比较远，阿香平时住在单位宿
舍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来老胡家里，有时两人
一起散散步，或是聊聊天。对于这样平平淡淡的
相处，老胡感到非常满足，有了结婚的打算。

“她是真心愿意嫁给我的，她的老公已经去
世，三个子女都已成家了。”提到阿香，老胡颇为
动情，“我想跟她结婚，可是结婚总得有自己的房
子吧。”

于是，老胡这才找到调解员求助，希望要回自
己的房子，跟阿香结婚。但是这样的要求很快遭
到了王勇成的强烈反对，“这人真是昏了头，一定
是被女人骗了！他想要回房子，让他去打官司好
了！”王勇成说，自从与老胡签了协议后，自己一直
把他当做自家人，每年都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

就这样，老胡和王勇成双方各有各的坚持，原
本相处和睦的邻居闹得不可开交。

调解员依情依理 化去邻里怨气
听完当事人双方各自叙述，丁家林并没有立

即展开调解，而是先对老胡的情况进行了解。
“现在老人被骗的例子非常多，对待婚姻还是

要理性一些。”听完老胡的爱情故事，丁家林主动
联系了老胡所在社区的调解员，希望他帮忙了解
一下阿香的情况，给老胡出出主意。

社区调解员陈福田了解情况后，多次上门与
老胡和阿香沟通。他了解到，阿香本人老实勤奋，
在嘉兴打工也有10多年的时间，目前正在嘉兴市
区一家工厂上班，平时对老胡的照顾非常周到，两
个人相处得很融洽。至此，两位调解员才稍稍放
下心来。

在老胡的坚持下，两位调解员开始针对他和
邻居签订的“养老协议”做工作。

可是，正在气头上的王勇成坚决拒绝调解。
调解员并没有因此放弃，隔了几天再次登门。

“你给老胡建房子花了10多万，但是你已经卖
了一套安置房得了40多万，算下来并没吃亏。现
在你退一步，于情于理也讲得过去。老胡这么多
年一个人生活不容易，现在能遇到这么个人愿意
跟他结婚，以后他身边也有人照顾了，你何不成全
他？”听着调解员的耐心劝说，王勇成的怨气渐渐
消下去了。

今年8月初，老胡和王勇成签订了调解协议：
大套安置房仍然归王勇成所有，老胡现居住的小
套安置房归老胡所有，而老胡的养老问题，王勇成
将不再承担责任。

协议再被推翻
调解员“放手”防矛盾激化
原本以为这起纠纷至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没

想到剧情再次反转。王勇成提出，要老胡支付8万
元赔偿款，否则就去打官司。

考虑到老胡经济条件并不好，现在只能依靠
养老金生活，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赔偿款。两名调
解员经过协商后从情理和法理的角度，再次与王
勇成沟通，最终将8万元的赔偿降为3万元。

然而，这次努力的结果在老胡这里又遇到了
阻碍。“我这么多年都是在外打零工，现在年纪大
了干不动了，哪里有这么多存款。”老胡的境遇并
没有动摇王勇成的态度，他仍一再强调要打官司。

为了防止矛盾激化，两名调解员经过协商，果
断“放手”，决定引导当事人走司法途径，避免造成
更大冲突。

诉讼有风险 协商更稳妥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主要是由一份遗

赠扶养协议引发的。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柳沛表示，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公
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
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
的权利。

也就是说，从协议签订这一天开始，王勇成就
要承担起老胡生养死葬的义务，同时取得老胡百
年之后相应的财产继承权。受扶养人老胡可以解
除协议，但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致使协议解除
的，则应适当偿还扶养人已支付的扶养费用。

柳沛律师同时提醒，对于王勇成来说，如果老
胡提出解除协议，也只有在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
议内容的情况下，王勇成才有可能获得部分费用，
如果王勇成没有相应的支付扶养费凭证或者本身
也并没有发生什么费用的话，也不一定能得到这
笔扶养费用。对于老胡来说，结婚到底是不是属
于要回财产的正当理由，这个需要法院的裁量，要
具体分析的。所以对于双方，诉讼都有风险，最好
能协商解决。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律师外，均为化名）

老人与邻签“养老协议”却因“黄昏恋”意欲毁约
这一出调解故事，剧情一再反转

本报记者 陈赛男通讯员 李强


